
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新政办〔2017〕126 号

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新乡市农村贫困家庭劳动力转移就业

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县(市)、区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:

《新乡市农村贫困家庭劳动力转移就业推进精准扶贫工

作实施方案》已经市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

行。

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 年 11 月 28 日



新乡市农村贫困家庭劳动力转移就业推进精准

扶贫工作实施方案

按照《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

战的实施意见》(豫发〔2016〕5 号)、《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

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河南省扶贫对象精准识别

及管理办法〉等 5 个办法的通知》(豫办〔2016〕28 号)和《中

共新乡市委办公室、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新乡

市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实施方案〉等 6 个方案的通知》(新办

〔2016〕41 号)文件精神,结合近年来我市转移就业脱贫工作

开展情况,为进一步做好我市农村贫困家庭劳动力转移就业

推进精准扶贫工作,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2018 年底前,有劳动能力并有培训愿望的贫困家庭劳动

力基本参加一次职业技能培训,有劳动能力并有就业愿望的

建档立卡贫困户至少有 1 人转移就业。2018 年转移就业

10000 人,2019 年转移就业累计达到 40000 人,有劳动能力并

有就业愿望的贫困家庭劳动力基本实现就业。

职业介绍提供就业岗位不低于贫困家庭劳动力就业人

数的两倍。实行免费职业技能鉴定,对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

望的贫困家庭人员实现全覆盖。



二、工作措施

(一)提高补贴标准,扩大补贴范围

企业针对新招聘贫困家庭劳动力并与其签订 6个月以上

劳动合同,自劳动合同签订之日起 6个月内开展岗前培训的,

按照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的 80%对企业给予补贴。按照培训类

别和层次,制定差异化的补贴标准,对贫困家庭劳动力参加

职业培训的,按照培训市场需求对专业工种实施调整,提高

职业培训补贴标准,实行免费职业技能鉴定,对有劳动能力

和就业愿望的贫困家庭人员实现全覆盖。

(责任单位:各县〔市〕、区人民政府,高新区、经开区、

平原示范区管委会,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)

(二)发挥各类职业培训机构作用,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

训

按照脱贫攻坚工作要求,突出精准扶贫,引导我市职业

培训学校参与到脱贫攻坚工作中,针对贫困人员开展以精准

就业为目标的职业技能培训,即:凡属新乡市的职业培训学

校(包括民办和公办),有相应职业(工种)的培训资质,与企

业签订合法有效的用工合同,对贫困人员进行招生,开展贫

困家庭劳动力培训,按照相应的财政补贴政策享受职业技能

培训和鉴定补贴。同时,通过校企合作,鼓励企业到贫困地区

开展培训,建立贫困地区劳务培训基地,开展订单定向培训,

对贫困劳动力开展培训并签订 6 个月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,



按照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的 50%,对企业给予定额职业培训补

贴。

(责任单位:各县〔市〕、区人民政府,高新区、经开区、

平原示范区管委会,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)

(三)加强贫困县项目建设

重点抓好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品牌基地和省级技能人

才公共实训鉴定示范基地建设。围绕转移就业脱贫目标,在

全民技能振兴工程项目申报中,优先支持贫困县的项目建设,

积极争取封丘县贫困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项目。

(责任单位:封丘县人民政府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)

(四)因地制宜,分类实施

按照《河南省人社厅财政厅关于就业补助资金支持转移

就业脱贫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豫人社〔2017〕71 号)中相

关要求,申请生活费补贴和交通费、住宿费补贴,用于解决培

训发生的食宿、交通费用,可以由组织培训部门集中向人社

部门申请资金,资金来源从当地就业资金中解决。

(责任单位:各县〔市〕、区人民政府,高新区、经开区、

平原示范区管委会,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)

(五)加强信息网络管理,完善三类台账

建立健全市、县、乡三级管理和市、县、乡、村四级覆

盖的运行网络,及时发布整理招收录用信息。通过建立贫困



村、贫困户信息档案,做到户有卡,村有册,县、乡(镇)有档

并建立两级精准扶贫信息平台,确保不漏一户、不落一人。

建立完善劳动力资源台账、劳动力就业台账、劳动力技能培

训台账。

(责任单位:各县〔市〕、区人民政府,高新区、经开区、

平原示范区管委会,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)

(六)以奖励政策助推转移就业

按照《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印发〈河南省转移就业脱贫实施方案〉等 5 个方案的通知》

(豫办〔2016〕27 号)和《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

开发公益性岗位安置贫困劳动力的通知》(豫人社办函

〔2017〕187 号)要求,2017 年底前每个贫困村至少开发 1 个

公益性岗位,用于安置贫困家庭劳动力。

(责任单位:各县〔市〕、区人民政府,高新区、经开区、

平原示范区管委会,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财政局)

(七)加大职业介绍力度,积极促进人岗对接

各县(市)、区人社部门每季度组织 1 次时间不少于 1 天

的职业介绍活动,各乡(镇)每月每次组织不少于 200 人的农

村贫困劳动力参加职业介绍活动,每人职业介绍两次以上,

使每一个有就业愿望的贫困家庭劳动力和用人单位都能得

到就业政策服务。

(责任单位: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)



(八)鼓励引导支持贫困家庭劳动力自主创业

对自主创业、取得营业执照并正常营业 6 个月以上的农

村贫困家庭劳动力初始创业者,给予 5000 元的创业补贴。

对农民工返乡创业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注册的经营主体,

吸纳贫困家庭劳动力稳定就业 1 年以上的,按每人最高不超

过 1000 元标准给予一次性奖补。

对农村贫困家庭劳动力创办的实体,在创业孵化基地内

发生的物管费、卫生费、房租费、水电费,3 年内给予不超过

当月实际费用 50%的补贴,年补贴最高限额 1 万元;农村贫困

家庭劳动力创办的企业招用就业困难人员、毕业年度高校毕

业生、贫困家庭劳动力的,按其为以上对象实际缴纳的社会

保险费给予社会保险补贴;农村贫困家庭劳动力创业孵化基

地(园区)成功孵化农村贫困家庭劳动力返乡创业,运营一年

并带动 3人以上就业的,按每户不高于 1万元/年的标准对农

村贫困家庭劳动力创业孵化基地(园区)给予补贴,补贴期限

最长不超过 2 年。

对被评为市级贫困家庭劳动力创业示范优秀项目的给

予 1 万元-5 万元的扶持资金。

对符合条件的返乡创业农民工,给予最高不超过 10万元

的创业担保贷款。对合伙经营或组织起来共同创业的,按每

人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、总额不超过 50 万元给予创业担保贷

款。



(责任单位:各县〔市〕、区人民政府,高新区、经开区、

平原示范区管委会,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)

三、保障措施

(一)强化组织领导

各县(市)、区要强化组织领导,明确工作职责,健全扶贫

工作保障措施,通过出实招、办实事、求实效,切实解决工作

中的困难和问题,使转移就业助推精准扶贫取得更大成效。

(二)加强督导检查

各县(市)、区政府要建立季督导、月报告制度,每季度

对转移就业脱贫工作开展一次专项督查,每月对贫困家庭劳

动力转移就业情况、职业技能培训情况进行统计上报。市政

府将适时对各县(市)、区转移就业脱贫工作进行督查,采取

查看劳动力资源台账、培训台账、就业台账和到就业单位实

地考察、深入贫困户家中访问等方式进行。

(三)严格责任追究

对在实施转移就业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中出现重大问题、

违规操作、弄虚作假或不作为乱作为的依据相关规定实施责

任追究。



主办: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督办: 市政府办二科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,新乡军分区

市人大办公室,市政协办公室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11 月 28 日印发




